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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安全字〔2021〕15 号 

 

 

关于公布东北大学首批安全文化建设 

达标部门名单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根据《东北大学关于开展安全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东大

安全字〔2021〕4 号）和《关于分阶段开展安全文化建设达标验

收工作的通知》（东大安全字〔2021〕10 号）文件精神，学校启

动了首批安全文化建设达标验收工作。 

经部门申请、专家组评审、学校研究，确定文法学院等 12

个部门（名单附后）为东北大学首批安全文化建设达标部门。 

按照学校安全管理相关规定，上述部门在 3 年内如无安全责

任事故，年度安全目标考核结果将自动确定为优秀等次。此评审

结果在学校各类评奖评优工作中可作为重要参考依据。 

东 北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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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东北大学首批安全文化建设达标部门名单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1年 12月 24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—3— 

附  件 

东北大学首批安全文化建设达标部门名单 

序  号 部  门 

1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分析测试中心 

2 文法学院 

3 软件学院 

4 机器人科学与工程学院 

5 继续教育学院 

6 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

7 材料电磁过程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

8 浑南校区管理委员会 

9 图书馆 

10 档案馆 

11 后勤服务中心 

12 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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